
 广州华立学院课程重修申请表
	姓 名
	   
	班   级
	
	学  号
	
	教务处

留底

	重修课程
	
	学   分
	
	上课时间
	
	

	跟读班级
	
	任课教师
	
	
	
	

	本人承诺会按时跟班上课，并努力学习，争取通过考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

	任课教师意见
	年  月  日
	开课院系
意  见
	年  月  日
	

	教务处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
备注：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申请。每人每学期最多可申请重修五门课或最多不超过10学分。

2、重修批准后，学生应积极主动跟班学习。任课老师如实评定平时成绩，并记录在案备查。

3、开课院系在学生申请重修结束后一周内录入重修数据，完成后报教务处。教务处汇总重修名单反馈给任课老师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广州华立学院课程重修申请表
	姓 名
	   
	班   级
	
	学  号
	
	开课院系
留底

	重修课程
	
	学   分
	
	上课时间
	
	

	跟读班级
	
	任课教师
	
	
	
	

	本人承诺会按时跟班上课，并努力学习，争取通过考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

	任课教师意见
	年  月  日
	开课院系
意  见
	年  月  日
	

	教务处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
备注：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申请。每人每学期最多可申请重修五门课或最多不超过10学分。

2、重修批准后，学生应积极主动跟班学习。任课老师如实评定平时成绩，并记录在案备查。

3、开课院系在学生申请重修结束后一周内录入重修数据，完成后报教务处。教务处汇总重修名单反馈给任课老师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广州华立学院课程重修申请表
	姓 名
	   
	班   级
	
	学  号
	
	学生所在院系
留底

	重修课程
	
	学   分
	
	上课时间
	
	

	跟读班级
	
	任课教师
	
	
	
	

	本人承诺会按时跟班上课，并努力学习，争取通过考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

	任课教师意见
	年  月  日
	开课院系
意  见
	年  月  日
	

	教务处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
备注：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申请。每人每学期最多可申请重修五门课或最多不超过10学分。

2、重修批准后，学生应积极主动跟班学习。任课老师如实评定平时成绩，并记录在案备查。

3、开课院系在学生申请重修结束后一周内录入重修数据，完成后报教务处。教务处汇总重修名单反馈给任课老师。

